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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在线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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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北甲地路2号院3号楼28D。  

法定代表人詹启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洋，北京市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在线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浙江日报新闻大楼4楼。  

法定代表人应金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郎立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在线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7月

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

限公司于2006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减半负担125元。  

  

审 判 长 张 政 

审 判 员  张莉军 

代理审判员  解 斌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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